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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 2月，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由 11家中外企业股东组成，是广东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和输气干线项目的建设和

经营实体。公司经营范围：LNG的购买（进口）、运输、储存及再气化；向珠

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其它地区销售（输送）天然气及其副产品；建设经营 LNG接

收站和输气管线以及其它附加扩建设施；LNG运输船的包租、租赁和营运；中

国境内的 LNG购售业务及相关业务。公司的主要经营方式：从境外进口 LNG，

经储存、再气化及加压后，通过长输管道分销给专门的用户，此外，还通过槽车

灌装台设施销售液化天然气。

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鹏公司”）站线项目于 2006年

6月建成投产。该输气干线管道起自深圳大鹏新区秤头角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总

长 444km，设计压力 9.2MPa，管道途径深圳、东莞、广州、惠州和佛山，并给

沿线下游用户供气。本迁改方案涉及该主干管网中的金山分输站-南沙分输站段

的输气管道，设计压力 9.2MPa，目前运行压力 8.5MPa至 8.9MPa，该段管道管

径为 D762mm，长度 22.61km。沿线设有 40012#阀室和 40013#阀室，两阀室间

间距约为 7.22km。

2018年，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批复了广州市轨道交通三号线东延段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三号线东延段自番禺广场站后折返线末端，经亚运大道至海傍站，

线路全长 9.58公里，全地下敷设。同步实施场站综合体工程，规划设置自行车

停放泊位、K+R停靠站、公交首末站等交通设施。

大鹏公司现役天然气管道12-13-Z-0002号桩 12-13-J-0063号桩段位于四号线

海傍站东侧。拟建三号线海傍站的主体结构和换乘通道以及地铁区间必须穿越该

段管道所在区域；同时该段高压天然气管道位于番禺区政府规划中的综合枢纽正

下方。拟建地铁三号线与现役地铁四号线海傍站综合枢纽的制定和实施，致使金

山分输站-南沙分输站段中的管道约 1.7km处于地铁规划建设区影响范围内。规

划建设区的实施将占压管道，并对管道运行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综上所述，为满足地铁站规划建设和管道的安全运行，对金山分输站-南沙

分输站段中的涉及地铁建设的管道进行迁改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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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迁改工程起于 12-13-J-0006号桩，止于 12-13-C-0011号桩附近原管道处，

线路整体由北向南并行京珠高速西侧敷设。管道线路途径亚运大道、海傍水乡和

海傍村。迁改管道长度约 1.92km，废除原管道长度约 1.61km。本项目不涉及截

断阀室和输油站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 月 1日起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 9月 1日起实施）、《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版）》（国务院令 第 682号）的有关规定，建设项目

必须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本项目涉及永久基本农田，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生态环境部令 第 16 号，2021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项目属于“五十二、交通运输业、管道运输业；147、原油、成品

油、天然气管线（不含城市天然气管线；不含城镇燃气管线；不含企业厂区内管

道）；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2023年 7月 15日，我公司委托广东中科能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广州市

轨道交通三号线东延段海傍站高压天然气管线迁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

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第一次公示阶段采用网络公示方式开展公众参与；

第二次公示采用网络公示、当地报纸、项目建设地现场公示。本项目第一次公示

时间为 2023年 7月 17日，告知公众本项目建设概况（项目名称、建设单位、联

系方式等）、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

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第二次公示时间

为 2023年 8月 11日至 8月 25日，公示内容包括工程概况、建设项目对环境可

能造成的影响概述及治理措施、环评文件查阅方式及期限等，公示方式为网上公

示、当地报纸、项目建设地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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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项目环评信息公开形式一览表

序号
信息公开形

式
公开时间 公示地址或场所 环评单位

1
第一次网上

公示
2023年 7月 17日 生态环境公示网

广东中科

能源环境

技术有限

公司

2
第二次网上

公示

2023年 8月 11日至 8月 25

日，共 10个工作日
生态环境公示网

3 第一次刊报 2023年 8月 16日 南方都市报

4 第二次刊报 2023年 8月 21日 南方都市报

5 现场公示
2023年 8月 11日至 8月 25

日，共 10个工作日

项目地周边公众

易接触点

6 报批公示 2023年 8月 28日 生态环境公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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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本工

程公示分二次进行。第一次采用网上公示的方式；第二次采用网上公示、当地报

纸、项目建设地及周边公众易接触点现场公示。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时间为 2023年 7月 17日，告知公众：广

州市轨道交通三号线东延段海傍站高压天然气管线迁改建设概况（项目名称、建

设单位、联系方式等）、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以及公众提

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

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

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

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7月委托广东中科能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根据分析判定，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关于建设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要求。

2.2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有关规定，

评价单位在接受环境评价工作委托后，于2023年7月17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46161）将本项目建设概况、建



广州市轨道交通三号线东延段海傍站高压天然气管线迁改公众参与说明

5

设单位及其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其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

序和主要内容、公众参与的主要注意事项、公众意见反馈方式等内容对社会予以

了公示。本项目第一次公示截图见图2.2-1.

2.2.2 其他

未采取其他方式。

2.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我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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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本项目第一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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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评价单位编制完成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后，于2023年8月11日将本项

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的 主 要 内 容 及 结 论 在 生 态 环 境 公 示 网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50059）向公众进行了第二次公

示，并随附项目建设单位及其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其联系方式、公众

意见反馈方式等内容。公示内容包括工程概况、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概述及治理措施、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等。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关于主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 网络

评价单位编制完成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后，于2023年8月11日将本项

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的 主 要 内 容 及 结 论 在 生 态 环 境 公 示 网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50059）向公众进行了第二次公

示，并随附项目建设单位及其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其联系方式、公众

意见反馈方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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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本项目第二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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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示期限 2023年 8月 11日至 8月 25日，共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一条：“（一）通过网络

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的要求。

3.2.2 报纸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于 2023年 8月 16日、2023

年 8月 21日在项目所在地报刊《南方都市报》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截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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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8月 16日报刊公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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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8月 21日报刊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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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

一条：“（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的要求。

3.2.3 张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于 2023年 8月 11日至 8

月 25日，共 10个工作日在石基高速收费站、新华文化中心（在建）、亚运城媒

体村、亚运城天荟和海傍村，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公示照片如下：

海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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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基高速收费站

新华文化中心（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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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城媒体村

亚运城天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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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张贴公告

综上，本次张贴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一条：“（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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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查阅情况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查阅场所设置为：自本次现场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2023 年 8 月 11 日至 8 月 25 日，共 10 个工作日），公众可通过

https://pan.baidu.com/s/1CkffpkkPdEW46GJCB65FwA?pwd=jskv 获取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或到环境影响评价编制机构（地址惠州市江北文昌一路 2

号帝景湾 K7K8栋 2单元 29层 01号房）现场查阅。收到的反馈意见及查阅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也未有相关人员进行现场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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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未采取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公众参与情况。

4.2宣传科普情况

未开展科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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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网站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于

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单位。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

限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进行了公众

参与工作，公司承诺公众参与过程客观、真实，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公众进行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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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示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第 4号)的相关规定，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

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2023年 8月 28日，我单位对《广州市轨道交通三号线东延段海傍站高压天然气

管线迁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及《广州市轨道交通三号线东延段海傍站高压天

然气管线迁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进行报批前公示。

6.2公开方式

6.2.1网络

2023 年 8 月 28 日 在 生 态 环 境 公 示 网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52216）对《广州市轨道交通三

号线东延段海傍站高压天然气管线迁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及《广州市轨道交

通三号线东延段海傍站高压天然气管线迁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进行报

批前公示。报批前公示截图见图 7.2-1.

6.2.2 其他

未采取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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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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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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